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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夏志武 董事 工作会议冲突 白小平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赛西威 股票代码 0029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俊 林洵沛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103

号

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103

号

电话 0752-2638669 0752-263866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desay-svautomotive.com Securities@desay-svautomotiv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271,307,324.71 2,860,142,592.19 -2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236,918.85 286,904,597.85 -6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415,998.18 263,168,357.24 -8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061,344.90 492,215,800.87 -7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2 -63.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2 -6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7.48% -4.9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474,614,653.69 5,677,321,695.40 -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67,966,997.92 3,972,350,861.46 -0.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761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德赛集团 国有法人 58.30%

320,

625,000

0

威永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20%

34,093,

125

0

威永杰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89%

26,921,

812

0

神华投资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9%

22,500,

000

0

恒永威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3%

17,206,

875

0

威永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0%

15,935,

063

0

威永盛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1%

12,718,

125

0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兴

全轻资产

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

资 基 金

（LOF）

其他 1.16%

6,375,

311

0

全国社保

基金四一

四组合

其他 0.58%

3,199,

921

0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泓德

优选成长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1%

2,798,

37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德赛集团、威永德、威永杰、恒永威、威永昌、威永盛6名股东之间、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除前述6名

股东之外的4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请参照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而导致的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统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9�年 5�月 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2019�年 5�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号），本公司于2019�年 8�月 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三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代定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再平

衡”机制，有助于套期会计更好地反映企业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金融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及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2、利润表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

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

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之后。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

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会计准则。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 ，其适用于第 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资产” 改为“权

利” 。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

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 5�月 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四）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 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

2、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 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

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 5�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 2019�

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较上期增加一个子公司，为德国ANTEBB� Holding� GmbH，系本公司于2019年上半年100%股权收购的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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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德赛西威”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年11月29�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2166号文《关于核准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0,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42元，共计募集

资金人民币2,042,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和其他股票发行费用人民币70,213,584.9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71,

786,415.09�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年12月20日缴纳到位， 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瑞华验字【2017】

48280006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1,971,786,415.09

加：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及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 69,422,141.13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96,521,880.59

其中：以前年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以前年度偿还银行贷款资金

以前年度募投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29,110,040.62

本报告期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67,411,839.97

本报告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报告期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余额 1,444,686,675.63

其中：银行存款余额 144,686,675.63

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余额 1,300,000,00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结合《公司章程》，于2016年3月11日制订了《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7年12月20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署的上述相关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签署的上述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9年6月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018年12月，公司分别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

分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活期基本存款额度均为50万元，账户存款余额超出基本额度部分按协定存款利率计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其中：

定期存款 /

理财产品余额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

2008020129886668868 113,945.53 -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分行

2008020129668888888 72,686,495.88 -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

州市分行

44050171863509998888 44,884,954.15 -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

行

741946886889 27,001,280.07 -

合计 — — 144,686,675.63 -

三、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9年半年度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形。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1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32,

567.44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8年6

月公司从“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集成产业化建设项目”转出部分闲置资金人民币5,011.39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9年06

月30日公司已将补充流动资金的转出闲置资金人民币5,011.39万元转回募集资金专用户。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投资完成，尚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8年1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

过1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品种，该事项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2019年1月3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1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投资品种，该事项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余额为1,300,000,000.00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144,686,

675.63元根据募投项目计划投资进度使用，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要求进行专户储存。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的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

规情形。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7,178.6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741.1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652.1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汽车电子智能

工厂建设项目

否

61,

205.42

61,

205.42

1,

495.17

38,

105.41

62.26 -- 不适用 否

2、 汽车电子移动

互联技术集成产

业化建设项目

否

98,

451.99

98,

451.99

5,

246.01

5,572.86 5.66 -- -- 不适用 否

3、 汽车电子移动

互联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否

21,

625.31

21,

625.31

78.00 0.36 -- --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是

48,

059.13

15,

895.92

15,

895.92

100.0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229,

341.85

197,

178.64

6,

741.18

59,

652.19

超募资金投向 -- -- -- -- -- -- -- -- -- --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 -- -- -- -- -- -- -- --

合计 --

229,

341.85

197,

178.64

6,

741.18

59,

652.1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决议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

建设项目和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预定完工

日期延长至2021年6月。 延期原因：（1）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统计数据，2018年与2019年上半年，中国狭义乘用车产销量均出

现同比下滑，汽车零部件企业普遍业绩承压，市场环境严峻。 公司

根据市场预期， 对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投资节奏进行适

当的调整，同时，公司着力改造、完善现有产线，提升生产效率。 根

据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汽车电子智能

工厂建设项目的预定完工日期延长至2021年6月。（2）由于当前汽

车电子技术处于快速革新的阶段，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

对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进行完

善，使其更加匹配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研发需求。 完善后项目实施复

杂度提升，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的预定完工日期延长至2021年6月。 为了满足目前的研

发需求，公司在南京、成都、上海均设立了子公司，在当地扩充研发

团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减少

“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

他融资方式解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2018年1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32,

567.44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适用

2018年5月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止2018年06

月30日，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根据募投项目计划投资进度使用，按

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要求进行专户储存。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证券代码：

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

2019-035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赛西威” ）于2019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和“汽车电子

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预定完工日期分别从2019年12月与2019年11月调整至2021年6月。 除前述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

变更，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66号）

核准，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西威”或“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万股（每

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0.42元，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2,042,000,000.00元，扣减发行费用人

民币70,213,584.9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71,786,415.09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于2017年

12月20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第4828000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情况

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投入进展如下：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已投资金额（万元）

1 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61,205.42 38,105.41

2

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集成产业化

建设项目

98,451.99 5,572.86

3

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21,625.31 78.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5,895.92 15,895.92

合计 197,178.64 59,652.19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序号 项目

调整前项目

预计完工时间

调整后项目

预计完工时间

1 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2019年12月 2021年6月

2

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2019年11月 2021年6月

2、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8年与2019年上半年，中国狭义乘用车产销量均出现同比下滑，汽车零部件企业普遍业绩承压，

市场环境严峻。 公司根据市场预期，对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投资节奏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公司着力改造、完善现有生产设备，

提升生产效率。 根据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预定完工日期延长至2021年6月。

由于当前汽车电子技术处于快速革新的阶段，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对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规划设

计进行完善，使其更加匹配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研发需求。 完善后项目实施复杂度提升，经公司审慎研究后，拟将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预定完工日期延长至2021年6月。 为了满足目前的研发需求，公司在南京、成都、上海均设立了研发公司，在当地扩充研

发团队。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建设，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

五、此次募投项目延期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募投项目“汽

车电子智能工厂建设项目” 和 “汽车电子移动互联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预定完工日期分别从2019年12月与2019年11月调整至

2021年6月。

（二）监事会意见

2019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实施是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规定。 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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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 8�月 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 “财会

【2019】6号” ）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

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 5�月 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准则体系内

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4、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 5�月 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

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二）变更日期

1、关于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2、关于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财务报表格式调

整会计准则。

3、关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年 5�月 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准则。

4、关于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公司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9�年 5�月 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4、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9�年 5�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金融准则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三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代定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再平

衡”机制，有助于套期会计更好地反映企业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金融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及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2、利润表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

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

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之后。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

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 ，其适用于第 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资产” 改为“权

利” 。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

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 5�月 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三）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 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

2、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 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

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 5�月 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 2019�

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

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影响公司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要求。 新会计政策的执行可以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及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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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形

式发出，并于2019年8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TAN� CHOON� LIM（陈春霖）先生召集并主

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8人，其中董事夏志武先生因工作会议冲突委托董事白小平先生出席。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30）及《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9-031）。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34）。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四）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至四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

2019-033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形

式发出，并于2019年8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长罗仕宏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2

人，其中监事凌剑辉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监事吴礼崇先生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30）及《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9-031）。

（二）《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19年1-6月，在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上，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综合需要，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没有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用途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34）。

（三）审议《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属于募

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四）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三、备查文件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

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堂容 董事 其他工作 陈士

谢香芝 董事 其他工作 陈士

陈俊发 独立董事 其他会务 熊政平

汤山文 独立董事 外地出差 熊政平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5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邵立伟 朱锦宇、饶依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

广场东座1812-1816号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

广场东座1812-1816号

电话 0755-33378926 0755-33378926

电子信箱 wanrun@mason-led.com wanrun@mason-led.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937,944,868.70 2,155,631,690.42 -1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254,234.73 100,727,474.37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341,313.26 95,111,423.62 -3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797,271.76 -113,179,836.12 1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4% 3.23% 2.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459,418,184.91 4,560,811,027.19 -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22,047,616.64 2,012,278,757.69 5.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503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省宏

泰国有资

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9%

199,

415,154

0 质押

91,227,

328

李志江

境内自然

人

11.51%

103,

849,200

103,849,200

罗明

境内自然

人

4.05%

36,555,

150

36,555,150 质押

27,895,

150

唐伟

境内自然

人

3.66%

33,054,

600

33,054,600 质押

33,054,

600

杭州橙思

众想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8%

25,960,

519

21,161,458

余江县万

象新动投

资管理中

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4%

24,694,

877

24,694,877

苏军

境内自然

人

1.99%

17,965,

605

17,965,605

新疆天天

向上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4%

15,690,

000

0 质押

15,690,

000

杭州信立

传视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8%

15,176,

920

12,371,315

陈如兵

境内自然

人

1.55%

13,966,

800

0 质押

13,966,

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罗明系李江志配偶之胞弟，二人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杭州橙思众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信立传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系丁烈强实际控制的企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年04月24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股份过户登记全部完成暨控股权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7号）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4月26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19年04月24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股份过户登记全部完成暨控股权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7号）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4月26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报告期内经营成果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3,794.49万元,同比下降10.10%；其中,LED业务营业收入49,660.52万元,占比25.63%；广告传

媒业务营业收入144,133.97万元,占比74.37%。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25.42万元，同比上升7.47%。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1、LED业务

（1）LED照明市场方面

在国内业务上，公司重点布局地铁照明、道路照明及商业照明市场。 公司中标深圳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六号线及八号线项目，中标呼

和浩特地铁项目和上海十五号线地铁灯具项目；入围青岛地铁一号线和八号线品牌库，入围徐州地铁和南宁五号线品牌库；参与了成都地

铁、杭州城际铁路、江苏道路照明、佛山城市轨道、西安地铁九号线、石家庄地铁二号线和三号线等近二十个项目的投标；完成了南宁地铁

三号线项目验收，完成了深圳港大医院项目灯具供应，完成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国外路灯项目灯具供应；以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参

与筹备成立了东莞照明学会。

在国际业务上，公司参加了全球照明展会(巴拿马照明展)，超额完成欧洲区域、美洲区域等重点大客户上半年的销售任务，并深入欧洲

市场对客户进行更深层次的服务跟进，为2019年全年市场拓展奠定基础。

（2）LED光源市场方面

受中美贸易战、消费乏力等导致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及市场下滑的影响，LED光源市场整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LED背光领域的订单

整体有小幅下降，但除个别客户订单有所减少外，其他大部分客户订单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LED照明领域订单降幅较大。

在消防安防及不可见光领域，开始与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客户批量交易，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车用产品领域，推出车载应用新产品

并参与客户前期研发，扩大了吉利、比亚迪体系产品的销售规模，进入东风日产、长安马自达、长安福特体系产品的供应，开始导入一汽丰

田供应链体系。另外，成功通过了IATF16949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换版后的第一次监督审核，并开始准备ISO45001管理体系升级换版，

完成了ISO17025实验室管理体系的架构搭建，待运行期结束后接受外部机构审核。

（3）产品研发方面

在LED照明产品领域，完善轨道交通产品认证及重点产品（面板灯、区间灯、筒灯、三防灯）CCC、CCCF认证布局；丰富轨道交通领域

产品线，实现区间灯、检修坑等轨道交通全区域照明产品线；聚焦路灯系列、投光灯、隧道灯、工业照明（工矿灯、三防灯）产品；加强光学设

备开发，实现光学系统全覆盖，满足户外各个区域照明需求；储备灯具智能化方案，提高产品附加值（包括ZIGBEE、PLC、NB-IOT、LORA

等）；布局智慧路灯产品线，完善关键部件整合及平台优化，实现规模化应用。

在LED光源产品领域，开发超高光效产品、全光谱照明新品及红外发射、接收等不可见光新品；开发电竞、智能产品用内置IC全彩LED

新品、大尺寸直下式电视背光用产品；研发Mini� LED背光技术。

（4）照明景观业务方面

①新增多个工程项目

中筑天佑承接了洪山体育馆维修及辅助训练馆建设项目泛光照明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工程、 滨湖新区云谷创新园亮化工程项目、蜀

山区天鹅湖周边楼宇夜景亮化提升工程三标段、石林县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夜景亮化安装工程。

②资质荣誉再次升级

资质是企业走向特定市场的“通行证” 。 报告期内，中筑天佑的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从叁级升为贰级，可承担220千伏以下电压等级

的送电线路和变电站工程的施工，并新获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

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4项资质。 此外，中筑天佑成为国内极少数同时拥有五项高级资质的照明工程企业，分别为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资质、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以及喷泉水景、

水处理、景观照明、景观喷灌、喷雾加湿设计施工乙壹级资质。

凭借良好的品牌信誉、优异的经营业绩，中筑天佑在照明工程方面的发展获得行业协会的高度认可，被授予“中国房地产绿色照明专

委会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同时获得“2018中国房地产绿色照明工程工程服务商TOP10” 大奖，荣获“2018年度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 称

号，成为南海照明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筑天佑创始人兼总经理陈如兵先生被评为“2018中国房地产绿色照明时代人物” 。

③深入西南，成立重庆分公司；乔迁新址，进军智慧城市领域

一方面在西南地区成立分公司，力拓照明市场，另一方面中筑天佑及其子公司办公地址同步新迁，协同办公，提升服务，力图将一流的

办公条件转化为一流的经营管理、一流的品牌形象和一流的经营业绩。

子公司广东中照网传媒有限公司乔迁新办公室，特别为中照学院设置了宽敞明亮的“专用培训室” ，引入先进的教学设施，打造更舒

适的培训环境，为后面培训的每一位学员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和服务。 中照学院是一个再教育平台，依托中国照明学会强大的专家

资源，为行业和企业提供职业资格、技能提升、工程管理、软件学习、企业内训等多种教育培训服务。目前为止，已经为行业输送了大量的精

英人才。

当前全球智慧城市的建设如火如荼，中筑天佑也抓住市场机遇向智慧城市领域进军，全面投入到智慧未来的城市建设中。 其子公司

万润智慧除承揽城市夜景照明中小型项目，还进军互联网、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建设及户外智慧照明领域，并与佛山联通签署了智慧

城市板块方向的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5G技术验证、5G创新应用、5G生态圈构建、5G业务孵化等领域展开重点战略合作。 万润智慧业务的

进一步拓展是中筑天佑进军智慧城市领域的重要推手，智慧城市代表着未来，新的环境也意味着万润智慧新征程的开始，更需要以新的思

维打造新的可能。

2、广告传媒业务

（1）鼎盛意轩

大客户签约较为理想，拉动了整体市场在效果媒体的投放。 2019年上半年开发新客户50余家，较2018年同期增长约29%。 其中，东易

日盛、立邦漆、家博会均为行业头部客户，为鼎盛意轩推动细分行业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营销模式发生转变，客户从粗犷式投放转为效果投放。在效果投放里，百度是效果媒体的鼻祖，加上移动互联网思维的转变，进一步为

效果媒体投放转型增加了客户预算。 所以，从媒体投放角度来看，百度的效果营销费用占比逐渐提高，百度媒体仍为业绩主要贡献源头。

在媒体层面实行客户保护制度。 百度媒体针对客户实行了保护制度，锁定客户唯一下单权，鼎盛意轩锁定200余家中大型客户，涵盖

了18个行业top20的不同品牌。 唯一下单权的锁定，确保了业绩的增长。

（2）亿万无线

①发力应用、游戏推广两大业务板块，转型信息流业务

加强与今日头条、微信/广点通、趣头条的合作，促进业务模式的升级转型，从CPA到CPD再到信息流模式，以今日头条、微信和趣头条

为代表的信息流广告开始爆发式增长。

②重新打造信息流团队，完成初期磨合

打造信息流团队，涵盖导演、文案、策划、优化等人才，为公司信息流业务的稳步增长助力。

③加强风险控制管理，集团化协同办公

严格执行集团的各项管理要求，相应制定和修改部分管理制度，加强印鉴、合同审批管理，完善业务和执行不同层面的绩效考核制度，

控制为客户垫资的额度及账期，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

（3）万象新动

①一手抓专业运营能力，一手抓客户服务质量

新增媒体渠道vivo，持续深化与老客户易车、快手系、腾讯系、爱奇艺系的合作，开拓KEEP、刷宝等新客户超370家。

提升对腾讯系客户的服务，以行业服务口碑、市场理解力、运营手段等优势，获得腾讯系客户的认可，在多家代理商中胜出。 通过长期

客户维系、运营服务的优势特别是素材制作能力，获得爱奇艺系客户的认可，使其将业务主动转给万象新动运营。

②平台升级，技术迭代；测试新业务

为更好支持业务发展，对运营平台进行更新迭代，平台的升级保持了技术领先优势。 万象新动拥有数据上的稀缺优势，可以独家提供

稀缺来源的数据给客户，并在素材上拓展了新领域，在同行业代理以手工拓词为主的大环境下，万象新动以机器拓词、数量极大、效率够快

等优势在运营服务能力上有新的提升。

另外，对线索类业务、内容创新等进行测试和深入研究，例如短视频的制作、引流、质量研究，放宽业务视角，以期在未来的业务变化中

做到有的放矢。

（4）信立传媒

①以内容营销（综艺节目植入）为核心驱动开展业务。

报告期内，信立传媒执行了央视的《中国味道》、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和《极限挑战》、湖南卫视的《向往的生活》、浙江卫视的《大

兵小将》和《青春环游记》等主流频道的内容营销项目，包括项目的选择推荐、策划、现场执行与传播等工作。 其中，执行项目《向往的生

活》获得“2018年度媒企合作整合营销金案”的殊荣。

②打通五大业务板块，内容营销五步传播，打造全媒体营销观念。

在客户维护上，提前做好对汽车和家电两个行业的业务布局，提升服务人员的专业性和良好项目执行能力，获得多个领军品牌的认

可，服务多家优质大客户，涵盖汽车、电器、食品、医药、网络等多领域。

在媒介资源上，除深化与原有电视端媒介资源央视及地方一线卫视的合作外，积极拓展OTT及程序化合作业务，与区域媒体、互联网

媒体、户外、杂志线下合作，以丰富服务项目，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专业的传播服务。

在新业务领域的开拓上，作为体育营销的尝试，由阿里体育授权，信立传媒执行的杭州马拉松项目在有序推进中，已确认冠名商及多

个高级别赞助商。 同时，积极积累体育营销项目的商务执行经验，未来在体育营销项目上将展开更多商务合作，挖掘新的业绩增长点。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

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企业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目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删减，企

业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对确需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目。

根据财会〔2019〕6号的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利润表

（1）“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

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

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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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

策的议案》，现将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适用于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

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企业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目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删减，企

业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对确需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目。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文件规定的起始日起，按照文件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的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利润表

（1）“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

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

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2019年8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执行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

四、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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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6日以邮件结合微信方式发出。 公

司于8月13日发出会议补充通知增加临时议案，各董事同意增加《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会议于2019年8月16日

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东座1812-1816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亲自出席董事5

人，委托出席董事4人。 其中，独立董事陈俊发因其他会务、独立董事汤山文因外地出差均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熊政平代为出席会议，董

事张堂容、谢香芝因其他工作书面授权委托董事陈士代为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年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主席刘伟及监事蔡承荣，副总裁卿北军及杨桦，财务总监夏明华现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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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6日以邮件结合微信方式发出，会议

于2019年8月16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东座1812-1816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亲自出席监事2人，委托出席监事1人，监事张义忠因其他公务书面授权委托监事会主席刘伟代为出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伟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邵立伟及财务总监夏明华现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的规定，募集资

金的存放与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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